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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通过股权方式强化了与重庆声光电集团的产业上

下游合作，双方已实现优势资源互补，故不需要在晶圆制造部分重复投资。从

实际情况出发，为了确保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公司拟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基于 LTCC 基板的终端射频声表滤波器（SAW）封装工艺开发与生产

项目”中拟投入晶圆制造生产线和厂房建设的 16,000 万元资金投入至“MPIM

小尺寸系列电感生产项目”中使用，以满足一体电感产品供不应求的产业需求，

提升生产设备自动化水平，强化在国内一体电感规模和技术的领先优势；同时，

为了将一体电感产品向“小型化、精密化”方向精进，公司推出了更小尺寸的

MPSM系列电感，故将“MPIM小尺寸系列电感生产项目”名称改为“MPIM及 MPSM

系列一体电感生产项目”。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85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公司于 2016年 12月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定价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1,794,871 股，发行价格为 39.00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 849,999,969.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21,968,674.4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828,031,294.59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出具了“众会字(2016)第 636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并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

稿）》的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85,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基于 LTCC 基板的终端射频声表滤波器

（SAW）封装工艺开发与生产项目 
45,225.59 37,200.00 

2 MPIM 小尺寸系列电感生产项目 34,089.08 28,8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9,000.00 19,000.00 

 合计 98,314.67 85,000.00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

1,927.39万元。2017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1,927.39万元置换上述公司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

次置换出具了专项意见。上述置换已于2017年4月7日完成。 

2017年 2月 6日，公司召开的 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为便于公司统一管理，降低

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公司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基于 LTCC

基板的终端射频声表滤波器（SAW）封装工艺开发与生产项目”和“MPIM小尺寸

系列电感生产项目”实施地点由浙江省湖州市变更为深圳市坪山新区，实施主体

由控股子公司长兴电子变更为公司总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

次变更出具了专项意见。 



2017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决定将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基于 LTCC基板的终端射频声表滤波器（SAW）封装

工艺开发与生产项目”和“MPIM 小尺寸系列电感生产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时间自 2017年 12月 31日延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对本次调整出具了专项意见。 

截止2018年11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51,716.34万元（含置换前期

预先投入1,927.39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金额 

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累计投入金额 

1 

基于 LTCC 基板的终端射

频声表滤波器（SAW）封

装工艺开发与生产项目 

45,225.59 37,200.00 9,199.55 

2 
MPIM 小尺寸系列电感生

产项目 
34,089.08  28,800.00 25,516.79 

3 补充流动资金 19,000.00  16,803.13 17,000.00（注） 

 
合计 98,314.67 82,803.13 51,716.34 

注：补充流动资金的累计投入金额包含期间银行产生的利息。 

三、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根据未来发展战略以及行业实际发

展状况，从公司经营实际出发，拟调整“基于LTCC基板的终端射频声表滤波器

（SAW）封装工艺开发与生产项目”和“MPIM小尺寸系列电感生产项目”的投资

总额，将原用于“基于LTCC基板的终端射频声表滤波器（SAW）封装工艺开发与

生产项目” 中晶圆制造生产线和厂房建设的16,000万元募集资金变更投入至

“MPIM小尺寸系列电感生产项目”中使用，同时将“MPIM小尺寸系列电感生产项

目”名称改为“MPIM及MPSM系列一体电感生产项目”，本次调整后公司上述募集

资金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调整前项目

投资总额 

调整后项目

投资总额 

调整前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1 

基于 LTCC 基板的终端射

频声表滤波器（SAW）封装

工艺开发与生产项目 

45,225.59 29,225.59 37,200.00 21,200.00 

2 
MPIM 及 MPSM 系列一体

电感生产项目 
34,089.08  50,089.08 28,800.00 44,800.00 

以上募集资金所投入的项目，在最终结算后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

足。 

四、变更后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基于 LTCC 基板的终端射频声表滤波器（SAW）封装工艺开发与生产

项目 

1、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公司实际发展情况，公司拟将原用于投入该项目中晶圆制造生产线和厂

房建设的 16,000 万元用于“MPIM 及 MPSM 系列一体电感生产项目”，变更后该

项目的投资估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金额 占项目总资金比例 

1 建设投资 26,340.21 90.13% 

1.1 场地租赁费 1,447.20 4.95% 

1.2 装修工程费 2,467.00 8.44% 

1.3 设备购置费 20,195.05 69.10% 

1.4 设备安装费 1,009.75 3.46% 

1.5 工程其他费用 1,221.20 4.18% 

2 铺底流动资金 2,885.38 9.87% 

  项目总投资 29,225.59 100.00% 

2、投资计划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 24个月，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TI 年 T2 年 合计 

1 建设投资 10,512.23 15,827.98 26,340.21 

1.1 场地租赁费 723.60 723.60 1,447.20 

1.2 装修工程费 2,467.00 - 2,467.00 

1.3 设备购置费 6,058.52 14,136.54 20,195.05 

1.4 设备安装费 302.93 706.83 1,009.75 

1.5 工程其他费用 960.19 261.01 1,221.20 

2 铺底流动资金 - 2,885.38 2,885.38 

  项目总投资 10,512.23 18,713.36 29,225.59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1）产品收入目标 

根据项目财务测算，本项目从 T3 年开始投产，预计当年实现达产 50%，可

实现收入 17,284.48万元；T4 年完全达产，达产后可实现产值 32,494.83万元。 

（2）产能及产量目标 

根据本公司制定的产能规划，随着项目的建设完成，公司各项产品竞争力将

实现较大幅度提升，本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 1814双工器 3亿只、年产 1411声表

滤波器 0.6亿只、年产 1109声表滤波器 5.8亿只，合计产能为 9.4亿只。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推动滤波器产品向小型化和轻薄化方向发

展，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通过与重庆声光电集团进行产业链上下

游优势资源互补的合作，强化产品工艺制程及质量控制，以技术为驱动力为客户

提供优质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加快核心基础通信器件的国产化进程。 

（3）投资回收期 

本项目所得税后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99 年（含建设期），投资回收期较

短，项目从投资回收的角度是可行的。 

（4）投资收益分析 

本项目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 20.87%，所得税后为 17.87%；所得税税前现

金流量净现值为 12,100.58 万元，所得税税后净现金流量净现值为 7,977.91 万



元，内部收益率及净现值较高，项目收益较好。 

（二）MPIM 及 MPSM 系列一体电感生产项目 

1、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市场情况，公司决定将原用于投入“基于 LTCC 基板的终端射频声表滤

波器（SAW）封装工艺开发与生产项目”中晶圆制造生产线和厂房建设的 16,000

万元转投入至该项目，变更后的项目投资估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金额 占项目总资金比例 

1 建设投资 48,555.94 96.94% 

1.1 场地租赁费 1,440.00 2.87% 

1.2 装修工程费 1,600.00 3.19% 

1.3 设备购置费 42,669.52 85.19% 

1.4 设备安装费 2,133.48 4.26% 

1.5 工程其他费用 712.94 1.42% 

2 铺底流动资金 1,533.14 3.06% 

  项目总投资 50,089.08 100.00% 

2、投资计划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 24个月，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TI 年 T2 年 合计 

1 建设投资 16,262.86 32,293.09 48,555.94 

1.1 场地租赁费 720.00 720.00 1,440.00 

1.2 装修工程费 1,600.00 - 1,600.00 

1.3 设备购置费 12,800.86 29,868.67 42,669.52 

1.4 设备安装费 640.04 1,493.43 2,133.48 

1.5 工程其他费用 501.96 210.99 712.94 

2 铺底流动资金 - 1,533.14 1,533.14 

  项目总投资 16,262.86 33,826.22 50,089.08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1）产品收入目标 

根据项目财务测算，本项目从 T3 年开始投产，预计当年实现达产 50%，可



实现收入 2.8亿元；T4年完全达产，达产后可实现产值 5.27 亿元。 

（2）产能及产量目标 

根据本公司制定的产能规划，随着项目的建设完成，公司各项产品产能将实

现较大幅度提升，本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 MPIM2520 产品 9.67 亿只、年产

MPIM2016产品 10亿只、年产 MPIM2012 产品 0.33亿只、年产 MPSM2016 产品 3.34

亿只、年产 MPSM2012产品 3.34 亿只、年产 MPSM1210产品 0.28 亿只，合计产能

26.96亿只。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扩充产能形成规模优势，提升市场销售规

模，不断向小型化、精密化产品精进，抢占高端市场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通过管理信息化和设备自动化来强化产品质量控制，在国内形成先发优势强化产

品壁垒，与公司现有产品形成互补从而为客户提供全品类和全系列电感产品。 

（3）投资回收期 

本项目所得税后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04 年（含建设期），投资回收期较

短，项目从投资回收的角度是可行的。 

（4）投资收益分析 

本项目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 20.73%，所得税后为 17.77%；所得税税前现

金流量净现值为 24,203.02 万元，所得税税后净现金流量净现值为 17,322.56

万元，内部收益率及净现值较高，项目收益较好。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依然用于公司主业的发展,有利

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公司发展战略需要。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变更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根本利益。我们

一致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全体监事经审慎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有助于提

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东海证券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麦捷科技董

事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表示同意的意见，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不存在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符合麦

捷科技实际情况，有利于麦捷科技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麦捷科技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符合麦捷科技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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